
姻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迁址信息公告

机构名称院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市中心支公司变更营业地址

机构住所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 36号
学府康都 B座 15尧16层

成立日期院2008年 10月 21日
机构编码院000159150100
负责人院周雅军
联系电话院16604718898
邮编院010020
业务范围院财产损失保险曰责任保险曰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曰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曰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遥
发证日期院2018年 10月 9日

2018年 10月 23日

姻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袁 内蒙古特恩达咨

询有限公司袁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院91152201MA0MYAU00K袁 法定代表
人院田芳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内蒙古特恩达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3日

姻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袁 内蒙古信益畜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袁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遥

内蒙古信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3日

姻 注销公告
呼和浩特市瑞元花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于

2018年 9月 27日决议解散公司袁并于同日成立公
司清算组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呼和浩特市瑞元花木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0月 23日

姻注销公告
内蒙古速至达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

司袁并成立公司清算组遥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袁向本公司清算组申办债权遥

内蒙古速至达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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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责编院赵鹏姣
制版院赵 芳

内蒙古腾泰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二连海关和额济纳海关的委托袁 组织公开
拍卖活动袁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院

一尧拍卖标的院
松子 42千克渊400元冤袁玛瑙原石 6千克渊110

元冤袁石英砂 537千克渊90元冤袁中国重汽柴油发动
机专用油 19 桶渊13 千克/桶袁800 元冤袁长城液力
传动油 29 桶渊16 千克/桶袁1120 元冤袁伟泰二硫化
钼锂基脂 12 桶渊15 千克/桶袁360 元冤袁中国重汽
重负荷车辆专用齿轮油 19 桶 渊13 千克/桶袁770
元冤袁壳牌劲霸重负荷柴油机润滑油 27桶渊18升/
桶袁1210元冤袁冻猪肉 43.75千克渊210 元冤袁壳牌劲
霸重负荷柴油机润滑油 2 桶渊18 升/桶袁160 元冤袁
防风中药材 14千克渊340 元冤袁壳牌劲霸重负荷柴
油机润滑油 74 桶渊18 升/桶袁6380 元冤袁长城卓力
抗磨液压油传动油 24 桶渊16 千克/桶袁1800 元冤袁
龙迪柴油发动机润滑油 2 桶渊18 升/桶袁120 元冤袁
龙迪速能长寿命液力传动油 1 桶 渊18 升/桶袁60
元冤袁 龙迪齿能重负荷齿能油 1桶 渊18升/桶袁70

元冤袁 龙迪合成技术柴油机油 1 桶 渊18 升/桶袁70
元冤袁中国重汽齿轮油 14 桶渊18升/桶袁980 元冤袁萨
福克发动机专用油 19桶渊18升/桶袁1920元冤袁萨福
克柴油机油 15桶渊18升/桶袁1180元冤袁萨福克工程
机械专用油 47桶渊16升/桶袁2640元冤袁壳牌劲霸重
负荷柴油机润滑油 6桶渊18升/桶袁1000元冤袁长城
牌液力传动油 6桶渊16千克/桶袁880元冤袁长城通用
锂基脂 319 袋渊0.3 千克/袋袁720 元冤袁统力牌液力
传动油 39桶渊1.5千克/桶袁660元冤袁黑美孚多效润
滑脂 59桶渊2千克/桶袁1160元冤袁防风中药材 18.88
千克渊850元冤袁冻鸡肉 48袋渊1.7千克/袋袁550元冤袁
绿松石原石 64.96千克渊72800元冤袁钛铁 998千克
渊8250元冤袁进口挖掘机专用脂 29桶渊12 千克/桶袁
2540 元冤袁 鸡肉 34.9 千克 渊320 元冤袁 玛瑙原石
92.6kg渊5000元袁额济纳海关冤遥

阿里拍卖 资产网址 院 [(https://zcpaimai.
taobao.com/zc/zc_item.htm?spm=0.0.0.0.KCRkD
6&user_id=2979474296)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遥 以
上括弧内备注价格均为参考价遥 保证金 1 万元遥

时间和地点院 现场拍卖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日下午 3时袁地点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华
辰大酒店

绿松石原石 64.96 千克袁 网络拍卖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日上午 10时至 2018年 11月 2日
上午 10时渊延时除外冤遥

二尧展示地点院二连海关罚没财物仓库遥
展示时间院2018年 10月 23日至 10月 31日

三尧参与竞买应办理的手续院
竞买人应当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袁

依法登记注册的公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遥 网络报
名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登录淘宝网仔细阅读并遵

守网络竞买须知及要求遥
保证金缴费账户院 内蒙古腾泰机动车拍卖有

限公司

开户行院农行呼市鼓楼支行
账号院05510101040002049
四尧报名时间院从即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5时止
报名地址院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昭君花

园写字楼五楼

五尧联系人院刘先生 13015015892
监督人 : 张先生 0479 -7516126 李先生 0479 -
7516585

六尧 呼和浩特海关门户网址院 http://huhe鄄
haote.customs.gov.cn/

七尧其它事项院拍卖标的以物品现状为准进
行竞拍曰 竞买人在拍卖前应自行对标的进行看
样尧鉴别尧咨询袁慎重决定竞买行为遥 竞买人一旦
参与竞拍袁即视为对本次拍卖标的现状已全面了
解清楚袁并接受标的一切现状渊包括缺陷尧瑕疵
等冤遥 标的物为散装袁移交时发生的包装尧搬运费
由买受人承担遥 委托人尧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真伪尧
品质尧缺陷尧瑕疵尧完整性安全等不承担任何担保
责任遥

内蒙古腾泰机动车拍卖公司

2018年 10月 23日

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内蒙古大鑫实业有限公司院

本院对武川县孙氏铁矿有限责任公司诉赤峰

金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尧赵金花尧刘晓东尧刘晓波袁
第三人内蒙古大鑫实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武川县孙氏铁矿
有限责任公司对武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 渊2017冤内
0125民初 1113号民事判决书不服袁提出上诉袁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袁逾期
将依法移送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郭效杰:

本院受理原告阿茹茜珂诉被告郭效杰离婚纠

纷一案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
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袁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吴傅:

本院受理原告邬刚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
0802民初 2588号民事判决书遥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日内来临河区法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巴彦淖尔市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冯卫星诉你与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物权确认纠纷一

案袁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袁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内
0802民初 6999号判决书袁判决主要内容野确认原告
冯卫星对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山色景园 D1栋 1
号门店(房产权证号为 F061116)享有所有权遥案件受
理费 100元袁由被告兴业公司负担遥 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
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何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汪淑丽诉王志刚尧何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院1尧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借款
300000元曰2尧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支付自 2017
年 11月 1日起至偿还借款之日利息 (按月息 2%计
算冤]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袁以及渊2018冤
内 0102民初 41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冤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袁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渊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窦淑丽:

本院受理(2018)内 0502民初 7854号原告王立
君诉被告窦淑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开庭传票尧应诉通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尧民事行政检察
告知书尧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南
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王晓咏:

本院受理冯艳岷诉王晓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李志伟:

本院受理原告袁建平与被告姚宏兵尧李志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内 0826民初 2783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
容:被告姚宏兵尧李志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
偿还原告袁建平借款本金 7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
金 5000元为基数袁 从 2017年 6月 24日起至 2018
年 2月 15日止袁按月利率 1.08%计算曰以本金 7000
元为基数袁 从 2017年 6月 24日起至 2018年 8月
24日止袁按月利率 1.08%计算;以本金 1000 元为基
数袁 从 2017年 6月 24日起至 2018年 9月 6日止袁
按月利率 1.08%计算曰 以本金 7000 元为基数袁从

2017年 6月 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袁 按月利率
1.08%计算)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350元袁减半收取计 175元,
由被告姚宏兵尧李志伟负担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2018)内 0826民初 2783号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李军:

本院受理原告韩君与被告李军所有权确认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遥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邱廷俊院

本院受理原告陈瑞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 0826民
初 76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第五调解室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赵秀英:

本院受理(2018)内 0502民初 4897号原告王福
根诉被告赵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遥判决如下:被
告赵秀英偿还原告王福根借款本金 40000.00元,支
付利息 12000.00元,本息合计 52000.00元遥 案件受
理费 1100.00元,由被告赵秀英负担遥 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南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通
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王晓咏:

本院受理冯艳岷诉王晓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 2531民初 1392号民
事裁定书遥 裁定查封被申请人王晓咏所有的位于多

伦县碧水家园小区 13号楼 B栋 3单元 201室(房屋
所有权证编号 00023006)期限三年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裁定袁可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 5日内向本
院申请复议一次遥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遥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邓凤河: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内 0502民
初 5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邓凤河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偿还原告李志文借款本金

70230 元,支付利息 13359.60 元 ,合计 83589.60 元遥
案件受理费 1890元,由被告邓凤河负担遥 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北郊人民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王付成(又名王富成):

本院受理原告罗占军(又名罗二来)与被告王付
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判决内容:一尧被
告王付成欠原告罗占军借款 89200元及利息 (利息
分两部分:以本金 50000元为基数袁从 2012年 11月
7日起按照月利率 0.2%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以本
金 39200元为基数袁从 2013年 11月 8日起袁按照月
利率 0.2%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偿还曰二尧被告王付成欠原告罗占军借款本金
18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 180000元为基数,从 2013
年 7月 30日起按照月利率 1.5%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袁于本判决生效后 5日内偿还;三尧被告王付成欠
原告罗占军借款本金 86700元及利息(以本金 86700
元为基数,从 2018年 4月 23日起按照年利率 6%算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于本判决生效后 5日内偿还曰
四尧驳回原告罗占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袁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1571
元尧公告费 400元袁由被告王付成负担 8384元,原告
罗占军负担 3587元,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二楼第四调解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2018年 10月 23日

分类信息


